
臺中市立大墩國中英語能力檢定獎勵辦法 
 

壹、目的： 

一、因應全球化、國際化的潮流，提昇學生英文能力。 

二、培養現代國民，提高語文能力，推動師生英檢。 

三、加強學生英文聽、說、讀、寫能力，厚植青少年於未來國際發展 

之競爭力。 

貳、獎勵對象：全校學生。 

参、獎勵辦法： 

通  過  級  別 獎  勵  標  準 

全民英檢高級 小功 1支，加嘉獎 1 支，加發獎金 1500 元 

全民英檢中高級 小功 1 支 

全民英檢中級 嘉獎 2 支 

全民英檢初級 嘉獎 1 支 

肆、獎勵限制： 

一、學生進入本校就讀後，並通過全民英檢特定級別或試別者，始給 

予獎勵。 

二、就讀他校時通過英檢者，不予獎勵。 

三、同一試別只限獎勵一次。 

伍、申請獎勵者請備妥學生證、考試成績證明(正本及影本各一份，正本      

   驗證後發還，影本留存)並填具申請表，經原班英文科任教師核章後，    

   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陸、參加托福、IELTS、多益等其他英語檢定者，其獎勵標準從 95 年 4 月 

人事行政局訂定之【公務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】， 

學生檢定分數對應至本辦法全民英檢級別獎勵之。若有未盡事宜，其 

獎勵方式另依英文科領域會議決議辦理。 

柒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
大墩國民中學獎助學生參加全民英檢等相關英語能力測驗申請表 

收件(申請)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班級  考試名稱  

姓名  考試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座號  學號  

申請獎助項目 

□全民英檢初級     ＊嘉獎乙次 

□通全民英檢中級   ＊嘉獎兩次 

□全民英檢中高級   ＊小功乙次 

□全民英檢高級     ＊小功乙，加嘉獎乙支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加發獎金 1500 元 

任課教師簽章 
 

導師簽章 
 

審核 

資格審查 

1. 是否繳驗成績單正本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
2. 是否檢附成績單影本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
3. 考試成績是否通過           □是  □否 

審核結果 

□通過  □不通過  原因： 

教務處教學組簽章  

備註：本申請應檢附全民英檢證書或相關英語能力測驗成績證明影本（正本驗畢

發還）。 

 


